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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用人单位及时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、
按月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温馨提示

全市各用人单位：

按照法律等相关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及时为职工参加工伤保

险、按月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。为更好地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，

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，防止因未依法参保缴费造成无法

申领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况发生，现就工伤保险参保缴费的有关问

题温馨提示如下：

一、工伤保险的生效时间

参保登记：参保单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工伤保险参保

登记，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大厅受理并审核通过的，以受理次

日作为该职工的工伤保险参保时间；通过河南省社会保障网上服

务平台申报并审核通过的，以参保单位申报的次日作为该职工的

工伤保险参保时间。未审核通过的，视为未参保。

中断缴费：参保单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中断缴费，审

核通过之日作为该职工的工伤保险中断时间，其在该单位的工伤

保险关系终止。审核未通过的，工伤保险关系存续。

二、关于工伤保险费的缴纳

参保单位在每月月底前，将工伤保险费按时足额缴纳到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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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开具完税凭证后才完成缴费），当月发生工伤事故的，可依法

申领工伤保险待遇；参保单位未在当月按时足额缴费的，将会影

响领取工伤保险待遇。

经审核符合政策性缓缴的单位，在缓缴期结束后按时进行足

额缴纳的，视为正常缴费。

三、关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衔接问题

机关事业单位每月应及时办理工伤保险费的转账手续，并与

本级财政部门做好衔接，确保将工伤保险费于当月的月底前按时

足额缴纳至税务征收机关（开具完税凭证后才完成缴费）。

机关事业单位接收军队转业、新招录（招聘）或者工作调动

人员的，应按照《省人社厅 省财政厅关于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工

作人员工伤保险关系未及时参保接续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豫人社

办〔2021〕94 号），及时为新进人员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，

未确定工资标准的，可先以社平工资为基数缴纳工伤保险费，否

则发生工伤事故的将由所在单位承担相关费用。

四、特殊情况的办理

（一）为避免因工作调动的职工工伤保险关系出现空档，在

原单位未办理工伤保险中断手续时，新单位也可以在当月同时办

理该职工的工伤保险参保手续，但两家单位需分别缴纳该月的工

伤保险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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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的建筑施工企业，项目施工期

内的施工人员实行动态实名制管理。人员发生变化时，应当在其

上岗前及时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人员增减参保手续。

（三）参保单位如遇无法正常办理参保或缴费的问题，请在

当月及时联系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或税务征收部门进行解决，避

免因未及时办理参保、未按时缴费造成无法申领工伤保险待遇的

情况发生。

特别提示：用人单位如在职工发生工伤事故的当月未按时足

额缴费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四十一条“职工

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，发生工伤事故的，由用人

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”之规定，将无法领取工伤保险待遇。为

避免对用人单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，请及时为本单位职工办理参

保业务、按月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！


